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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提高阿拉善左旗科技活动相关信用主体科研诚信

意识,加强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,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,根据

《内蒙古自治区科研信用评价办法(试行)》（内科发政字〔2021〕

25 号）《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(厅字〔2018〕23

号)、《科技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》(科学技术部令第 19 号)

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》(内科发〔2019〕

43 号),结合阿拉善左旗科研信用管理工作需要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科研信用评价是指对科研信用主体在参与阿拉

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实施、管理和服务过程中践行承诺、履行义务、

奉行准则的诚信程度进行客观记录和公正评价,以及据此开展的

相应管理和决策工作。

科研信用主体为项目承担(实施)单位、主持人、参加人员、

评审专家、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及第三方科学技术服务机构等。

科研信用评价主体为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,或

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。
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参与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申

报、受理、评审、立项、实施、监督、评估、验收等管理和服务

全过程的各信用主体科研信用评价,同时也适应于科研活动违

规行为、科技监督和科研诚信案件中各信用主体的信用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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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科研信用评价工作应遵循保护科技创新积极

性和相关信用主体合法权益的原则,以事实为基本依据,做

到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。

第五条 科研信用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。

(一)对遵守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有关规定、履行

信用承诺、保证申报内容真实性和有效性等行为中的诚信状况,

以及项目立项评审中的诚信状况进行评价。

(二)对编制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资金预算、自筹资金

筹集、财务情况报告,以及资金使用、核算等行为中的诚信状

况进行评价。

(三)对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实施、日常跟踪管理、

中期评估、随机抽查、重大事项和进展情况报告等行为中的诚

信状况进行评价。

(四)对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总结、考核指标完成、资

金决算、经济和社会效益证明等行为中的诚信情况,以及验收

工作中的诚信状况进行评价。

(五)对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相关信用主体实施、管理

和服务相关的其他诚信状况,以及遵守相关管理制度政策法规

情况进行评价。

第六条 科研信用评价分为良好信用和不良信用。

(一)良好信用指各信用主体参与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

目申报、评审立项、组织实施、结题验收全过程中遵守相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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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,奉行科研行为准则和遵守科技管理工作规定的守信情况。

如期较好完成项目实施、管理和服务,履行相关承诺的行为。

(二)不良信用是指信用主体违反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

目及经费管理规定、违反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等科研诚信要求,

违反科研伦理规范,违法违纪,以及管理、服务不力造成不良后

果及影响的行为。

第七条 信用主体科研信用评价实行等级制,从信用良好

到严重失信分为四个等级，具体科研信用评价标准参照《内蒙

古自治区科研信用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(一)评价为科研信用良好的,等级为 A.

(二)评价为科研信用一般失信的,等级为 B.

(三)评价为科研信用较重失信的,等级为 C.

(四)评价为科研信用严重失信的,即"黑名单",等级为 D。

第八条 各信用主体科研诚信原始等级为 A 级,已有科研

失信行为记录的除外。

第九条 信用主体产生不良信用时,按照信用主体参与科

技计划任务的类型,参照自治区研信用评价标准分类分级进行

评价。

第十条 信用主体在 1 年内,若出现 2 次同等级的科研失

信行为记录,将按照下一等级信用进行评价;若出现2次不同等

级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,将按失信程度重的等级进行评价;若

出现 3 次及以上科研失信行为记录,将直接按照严重失信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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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等级)进行评价。

第十一条 信用主体不良信用等级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

修复。

(一)自动修复。

1.科研信用 B 等级的信用主体,自整改完成之日起,1 年内

没有失信行为记录的,自动恢复至原始信用等级 A 级。

2.科研信用 C 等级的信用主体,自整改完成之日起,3 年内

没有失信行为记录的,自动恢复至原始信用等级 A 级。

3.科研信用 D 等级的信用主体,自整改完成之日起,5 年内

没有失信行为记录的,自动恢复至原始信用等级 A 级。

(二)申请修复。

1.B 等级信用主体按照要求已经完成整改,且合格的,由属

地科学技术主管部门核查,逐级提出申请,并提交证明材料。经

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局核实后,在现有信用等级的基础上重新

评价。

2.信用主体 C 等级状态满 1 年、D 等级状态满 2 年,可提出

修复申请。

3.信用主体信用等级申请修改实行逐级晋级,不得跨越晋

级。

第十二条 信用评价坚持“谁管理、谁评价”的原则,由

各组织实施环节的相关部门对其管理的信用主体进行信用评

价,并提出评价意见和信用等级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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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相关科室提出的信用主体信用评价意见和信

用等级,由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局组织局务会审议通过后形成

正式文件,其科研信用评价等级生效。

第十四条 信用主体信用评价等级由科技室通过手机短

信等形式告知信用主体。

信用主体对评价的信用等级有异议的,由信用主体提出申

请,经属地科技管理部门审核后,报送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局。

申诉信用主体为阿拉善左旗直属高校、科研院所的,直接向阿

拉善左旗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第十五条 根据信用主体信用等级情况,在参与阿拉善左

旗科技计划项目时给予正常支持或限制。

(一)科研信用 A 等级的信用主体。

1.信用主体为项目承担单位、主持人、参加人员的,在凝

练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指南时采纳其意见建议,正常支持

其承担、主持及参与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。

2.信用主体为评审专家的,同等条件下,优先入选为科技

人才专家库,正常提供科技咨询、评审。

3.信用主体为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和第三方科学技术服务

机构的,正常参与项目管理,提供科技服务。

(二)科研信用 B 等级信用主体,采取以下限制措施。

1.信用主体为项目承担单位、主持人、参加人员的,取消

其承担、主持及参与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资格 1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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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信用主体为评审专家、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和第三方科学

技术服务机构的,取消参与评审、管理项目、提供阿拉善左旗

科技计划相关服务资格 1 年。

(三)科研信用 C 等级信用主体,采取以下限制措施。

1.信用主体为承担单位的,取消申请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

项目资格3年,并在恢复资格后,对再次参与科技计划项目进行

重点监督。

2.信用主体为评审专家,主持人、参与人员的,自信用等级

认定起3年内不得评审、主持及参与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。

3.信用主体为项目管理专业机构、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的,

自信用等级认定起3年内不得为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提供

服务。

(四)科研信用 D 等级信用主体,采取以下限制措施。

1.信用主体为承担单位的,取消申请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

项目资格5年,在恢复资格后,连续3年对其参与实施的科技计

划进行重点监督。

2.信用主体为评审专家、主持人、参加人员的,自信用等

级认定起 5 年内不得评审、主持及参与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

目。

3.信用主体为项目管理专业机构、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的，

自信用等级认定起5年内不得为阿拉善左旗科技计划项目提供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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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自治区科研诚信与科技监督信息管理平台中

的各信用主体信用评价结果,实时更新,并与自治区科技计划

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信息共享。

第十七条 信用主体可通过账户密码登录自治区科研诚

信与科技监督信息管理平台查询当前科研信用情况和评价等

级,下载科研信用报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承担国家、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的责任主体,

自治区、阿拉善左旗科技创新平台载体认定、科技奖提名信用主

体的科研信用评价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